
关于山东省老字号集聚区
建设和认定的政策解读

为贯彻《商务部等 8 部门关于促进老字号创新发展的意见》

“促进老字号集聚发展。将老字号集聚区建设纳入相关规划，鼓

励有条件的城市打造老字号特色街区”精神，落实省政府《关于

印发山东省推动步行街改造提升行动计划的通知》“提高品牌效

应。引导当地特色品牌和老字号品牌进驻，打造老字号、非遗技

艺和民俗传统产品集聚街区”的要求，进一步推动我省老字号集

聚发展、促进老字号传承创新。我省决定在全省范围内开展“山

东省老字号集聚街区”的创建和认定工作，支持各市在拥有文化

底蕴和商业资源的街区，搭建集博物馆、非遗传习、研学旅行、

娱乐购物于一体的老字号集聚平台，打造城市网红打卡地、品质

消费集聚区。

一、老字号集聚区的概念

老字号是指历史悠久，传承独特产品、技艺或服务、理念，

取得社会广泛认同的品牌。目前，山东省共有省级以上老字号

352 家（其中中华老字号 66 家）。2021 年，老字号营收突破 2190

亿元，同比增长 8.5%。为了进一步促进老字号传承创新，推动

老字号集聚发展，自 2022 年开始，我省将开展山东省老字号集

聚区的创建和认定工作。

山东省老字号集聚区是指为推动老字号集聚发展、适应消费

升级趋势，助力老字号树品牌、拓市场、促消费，更好满足人民



美好生活需要，在山东省内各市、县、区及重点镇的街道、商圈、

景区及周边邻近地带聚集形成的具备鲜明地域特色和文化内涵

的产品（服务）经营区域，汇聚一定数量的中华老字号、山东老

字号等品牌入驻进行统一管理、科学经营，获得良好综合效益，

起到典型示范引领作用的区域性品牌集群。

二、建设思路和方向

集聚区建设按照“政府引导、市场运作，立足存量、提档升

级，示范带动、有序推进”的总体思路，综合考虑城市特色，与

历史文化名城、历史文化街区、文物保护单位、城市特色风貌等

有机结合，通过优化环境、提升档次、丰富业态、完善功能，带

动集聚区与周边资源有机融合、良性互动。

集聚区的建设以满足居民消费升级新需求、新特点为方向，

积极布局体验式、互动式新兴商业业态，增加文化、艺术、历史、

旅游等元素，引进布局博物馆、艺术体验、文化创意等业态增强

集聚区旅游休闲功能。发展夜间消费、体验消费、离境退税等，

满足个性化、国际化消费需求，推动集聚区特色化、品质化、多

元化发展。

三、下一步工作打算

山东省老字号集聚区的建设要符合城市规划，把集聚区建设

作为城市发展和消费升级的重要内容，并以零售、餐饮、娱乐、

旅游等购物休闲为核心功能，年整体销售额不低于 5 亿元，年人

流量达到 100 万人次以上，入驻省级以上老字号不少于 30 家，

老字号业态整体面积不低于 5000 平方米。针对集聚区的创建和



认定，下一步工作规划包括：

一是由省商务厅牵头，负责山东省老字号集聚区建设认定和

组织协调等工作，联合山东省老字号企业协会共同推动制定、出

台集聚区认定和建设的地方标准，成立“山东省老字号集聚区认

定专家委员会”，具体负责集聚区认定审核工作。

二是加强对集聚区的日常管理，开展集聚区的动态管理和考

核工作，督促集聚区不断健全规范化的日常运营工作机制，实现

高水平经营、高质量发展，对文化特色鲜明、经营管理规范、经

济社会效益好的集聚区，各级政府职能机构将优先推荐申报国家

级项目。

三是积极开展宣介活动。2022 年，拟认定 3 个老字号集聚

区，省财政对每个集聚区落实 100 万元的扶持资金，用于支持老

字号促消费、拓市场、树品牌。围绕集聚区内老字号企业的传承

创新与传统文化复兴等，有效利用节庆活动、展览、电商平台、

媒体等宣传老字号品牌和技艺。例如，结合商务部“老字号嘉年

华活动”，突出传统节日、黄金公众假日，打造不同主题的老字

号促消费、树品牌等营销活动；探索开展媒体行、直播走进集聚

区等宣传活动，强化对集聚区的宣传推广，等等。

四是鼓励入驻老字号企业开展店内外传统技艺展示、体验和

促销活动。合理放宽老字号企业户外营销活动限制，经常组织营

销推广、商业文化以及社会性、公益性活动，探索集聚区商文旅

融合发展新业态，不断提高集聚区知名度。


